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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村自建住房规划和用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自建住房规划和用地管理，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保障农民居住权利，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办法》《河南省农村自建住房规划和用地管理办法（试行）》

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本市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村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建设村民住房的规划和用地管理，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规划管理，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依据村庄规划或者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对村民申请自建住房

的建筑位置、面积、层数、高度等作出审批的行为。

本实施细则所称用地管理，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

村民申请自建住房选址占用农村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办理新增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条 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村民住房

建设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级组织）依法履行职责。

第五条 农村自建住房由乡镇政府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需

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由县级政府批准。

村级组织在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对农村自建住房规划申请进行初审并

提供审批手续办理指导或代办服务。

第二章 规划管控

第六条 农村自建住房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要求；未编制村

庄规划的，应当位于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划定的村庄建设用地边界内，

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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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农村自建住房选址，应当避开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地下采

空、地震断裂带等危险区域，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公路两侧建筑控制

区和河道蓝线，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第八条 鼓励农村自建住房因地制宜、适度集中连片，不宜单户分散

选址。

第九条 严格控制切坡建房，确因选址困难需切坡的，应当在乡镇政

府指导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做好坡体防护，确保建房安全。经县级政府

批准实施搬迁撤并的村庄，应当严格限制自建住房活动。

第三章 新增建设用地审批

第十条 农村自建住房应当优先利用村内存量建设用地，确需新增建

设用地的，应当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农村自建住房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实行单列管理，

专项用于保障“一户一宅”和黄河滩区迁建、搬迁撤并类等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要求的多户集中建房。多户集中建设住房时，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可一并申请使用单列计划指标。

以增减挂钩项目审批用地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农村自建住房新增建设用地审批实行单独组卷，由县级政

府批准；批准后 10日内，在省级政府批准建设用地备案系统中按要求报备，

所需计划指标年底实报实销。

报县级政府审批时应当附具乡镇政府出具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

住房（规划许可）审批表》，并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对是否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用途管制要求及是否存在违法用地行为等内容进行审核。

第十三条 农村自建住房建设占用耕地的，由所在县级政府按照“占

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要求，所需

费用由县级财政负担。不得在宅基地审批中向村民收取耕地开垦费或者占

补平衡指标费。

第四章 规划审批和竣工验收

第十四条 乡镇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窗口受理、多个部门联动的农村自

建住房联审联办制度，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农村自建住房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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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符合宅基地申请和建房申请条件的村民，将《农村宅基地

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等材料交村级组织初审。村级组织按照相关

要求审查通过后报乡镇政府。收到村级申请后，乡镇政府明确的机构组织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进行联合审查，涉及林业、电力、水利、

交通、生态环境等管理机构的，要及时征求意见。

第十六条 乡镇政府对符合规划审批要求的出具《农村宅基地和村民

自建住房（规划许可）审批表》，10日内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涉及占用农用地、未利用地的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相关规定，先办理新增

建设用地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 10日内，报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后，必须按照审定的建设位置、

用地面积、建筑设计图和环境设计要求等进行建设，不得随意变更；确需

变更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农村自建住房通过竣工验收后，村民可持《农村宅基地批

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验收意见表》

以及其他规定的材料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农村自建住房规划和用地

审批事项公开制度，将村庄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申请条件、审批

程序、审批结果、承诺事项、投诉举报方式等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

开栏等途径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自建住房规划审批和承诺事项的监

管实行村民自治管理，并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民自治无法解决的，及时

报告乡镇政府或者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乡镇政府应当依法组织开展农村自建住房动态巡查，及

时发现和处置涉及宅基地使用和建房规划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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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村民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

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住房建设的，乡镇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村民住房建设管理中违反本办

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的，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村级组织统一组织进行多户集中建设住房的，由村级组

织提出申请，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在本市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村民自建住房，执行《河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人民政府可结合当地实

际，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F%8E%E4%B9%A1%E8%A7%84%E5%88%92%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F%8E%E4%B9%A1%E8%A7%84%E5%88%92%E6%B3%95

